
 

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

202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章程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教育部有

关规定，结合我校招生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章程。 

第二条 学校招生工作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健全自我约束、社会监督机制，强化招考行

为规范，严格实施招生“阳光工程”。为国家和学校选拔优秀人才。 

第三条 学校名称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 英文名（Sichuan Engineering Technical College） 

国标代码：12763 

学校地址：四川省德阳市泰山南路二段 801 号 

第四条 办学层次及类型：学校是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专科学校，

国家首批示范性高职院校、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，隶属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。



 

金”、“国家助学金”、“国家励志奖学金”、“学习奖学金”等，同时，学校还设有十余项企业（校友）

奖助学金；此外，对贫困生通过学校设立的“勤工助学中心”提供勤工俭学的机会，以帮助经济困

难学生完成学业。 

第二十条  联系方式 

电   话：0838—2651116 

传   真：0838—2654118 

邮   编：618000 

网   址：https://www.scetc.edu.cn（学校主站） ； https://www.scetc.com（招生网） 

邮   箱：zhaoban@ scetc.edu.cn 

第二十一条  我校未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进行招生录取工作，不收取国家规定外的任何费

用。以我校名义进行非法招生宣传等活动的中介机构或个人，我校保留依法追究其责任的权利。 

第二十二条  本章程由学校招生就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
